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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三季度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可转债转股情况：2014年第三季度，共有86,000元“国电转债”已转成公司股票，转股股数为37,

878股。

可转债余额情况：截至2014年9月30日，“国电转债”尚有5,498,519,000元未转股，占“国电转债”

发行总量的99.97%。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2011年8月，公司发行了55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国电转债” ，债券代码110018）；

2012年2月20日，开始进入转股期，初始转股价格为2.67元/股。

（二）2012年6月6日，公司发布《关于根据2011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方案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

格的公告》，自2012年6月12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2.57元/股。

（三）2013年1月10日， 公司发布 《关于根据非公开发行结果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的公

告》，自2013年1月11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2.53元/股。

（四）2013年5月17日，公司发布《关于根据2012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方案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价格的公告》，自2013年5月23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2.40元/股。

（五）2014年6月9日，公司发布《关于根据2013年度利润分配实施方案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

格的公告》，自2014年6月13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2.27元/股。

二、可转债转股情况

（一）本次转股情况

2014年第三季度，共有86,000元“国电转债”已转成公司股票，转股股数为37,878股。

（二）累计转股及余额情况

截至2014年9月30日，“国电转债”累计共有1,481,000元转成公司股票，转股股数为578,367股。

“国电转债”尚有5,498,519,000元未转股，占“国电转债”发行总量的99.97%。

三、股本变动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的本公司股份数据资料， 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834,862,384 0 1,834,862,384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5,395,111,079 37,878 15,395,148,957

股份总额

17,229,973,463 37,878 17,230,011,341

备查文件：截至2014年9月30日“国电电力”股东名册及“国电转债”持有人名册。

四、其他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如有疑问，请拨打公司投资者热线010-58682100进行咨询。

特此公告。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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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14年9月30日，累计已有20,394,410张石化转债转为公司A股股票，累计转股股数为348,

160,574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0.299%。 其中，自2014年7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

石化转债转股的债券面值为人民币290,000元，转股股数为58,533股。

截至2014年9月30日，石化转债尚有209,605,590张在市场上流通，占石化转债发行总量的

91.133%。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 ）于2011年2月23日公开发行期限为六年的共23,000

万张（每张100元）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证券代码110015，简称“石化转债” ）。 自2011年8月24日起进

入转股期，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9.73元/股。 有关石化转债进行转股的详细情况请参考本公司于2011

年8月17日发布的《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石化转债”实施转股事宜的公告》。 “石化转债”

目前的转股价格为4.89元/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截至2014年9月30日，累计已有20,394,410张石化转债转为本公司A股股票，累计转股股数为348,

160,574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0.299%。 其中，自2014年7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石

化转债转股的债券面值为人民币290,000元，转股股数为58,533股。 目前，石化转债尚有209,605,590

张未转股，占石化转债发行总量的91.133%。

三、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2014年9月30日，本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

别

本期变动前股份数

（

股

）

（

2014

年

6

月

30

日

）

占本期变动前

A+H

总股本比

例

（

%

）

本期变动增加股数

（

股

）

本期变动后股份数

（

股

）

（

2014

年

9

月

30

日

）

占本期变动后

A+H

总股本比

例

（

%

）

A

股

91,282,104,040 78.16 58,533 91,282,162,573 78.16

H

股

25,513,438,600 21,84 0 25,513,438,600 21.84

合计

116,795,542,640 100.00 58,533 116,795,601,173 100.00

四、其他

联 系 人：吴高峰 杨玉斌

咨询电话：010-59969579

特此公告。

承董事会命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黄文生

2014年10月9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王少钦、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赵宝英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赵宝英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2,295,519,952.13 1,600,461,535.85 43.43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资产

1,594,840,006.20 864,764,327.36 84.42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流量净额

-511,333,321.41 -326,873,916.91 -56.43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1,350,264,892.02 275,028,839.88 390.95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利润

820,897,634.44 142,287,758.86 476.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820,926,209.44 139,747,712.37 487.43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率

（

％

）

65.94 20.72

增加

45.22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1.8077 0.3133 476.99

稀释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1.8077 0.3133 476.99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41,73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

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

质

（

全称

）

股份状

态

数量

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49,670,672 32.96

无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

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14,142,525 3.11

无 其他

顾斌

9,361,735 2.06

无

境内自

然人

徐功荣

6,956,602 1.53

无

境内自

然人

何昌珍

6,622,518 1.46

无

境内自

然人

张玉龙

2,999,905 0.66

无

境内自

然人

李庙康

2,167,052 0.48

无

境内自

然人

马世叔

1,980,113 0.44

无

境内自

然人

国联安基金

－

浦发银行

－

国联

安

－

安心

－

灵活配置

1

号资产管

理计划

?

1,933,803 0.43

无 其他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

司

－

金锝

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1,764,534 0.39

无 其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49,670,672

人民币普通股

149,670,672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

券账户

14,142,525

人民币普通股

14,142,525

顾斌

9,361,735

人民币普通股

9,361,735

徐功荣

6,956,602

人民币普通股

6,956,602

何昌珍

6,622,518

人民币普通股

6,622,518

张玉龙

2,999,905

人民币普通股

2,999,905

李庙康

2,167,052

人民币普通股

2,167,052

马世叔

1,980,113

人民币普通股

1,980,113

国联安基金

－

浦发银行

－

国联安

－

安心

－

灵活配置

1

号

资产管理计划

?

1,933,803

人民币普通股

1,933,803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

金锝

6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

1,764,534

人民币普通股

1,764,534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股东中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高天国先生控

制的企业

，

其余股东本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一致行动的情况

。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由于本期信托业务有明显增长，故本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营业收入增长

的同时业务及管理费也有所增加；

（2）本期对外发放贷款比年初有较大增长，故货币资金及相关的流动性运用有所减少，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也有所下降。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2014年2月11日，公司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等相关事项，本次非

公开发行对象国之杰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详情请见2014年2月

12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的“临2014-004” 、“临2014-006” 和“临2014-008号” 公

告）。

2014年9月22日，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非公

开发行股票相关议案（详情请见2014年9月23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

“临2014-031号” 公告）。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关于对鞍山财政局进行补贴的承诺

根据鞍山市财政局与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称"国之杰"）于2005年9月

30日签订的《关于解决安信信托历史遗留问题的协议》，从2008年起，对鞍山市财政局进行补贴，国之杰

承诺：同意承担上述安信信托对鞍山市财政局进行的补贴事项。 公司前期已在专项公告《关于公司与相

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和年报中进行披露（详情请见2014年2月15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和《上

海证券报的“临2014-010号” 公告）。

承诺履行情况：截至本报告期末，承诺尚在履行过程中。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鉴于本期已实现的净利润情况， 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应有较大增

长。

3.5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由于本公司暂无长期股权投资业务，在职工薪酬方面也没有涉及准则变动需要进行会计调整的事

项，因此执行新会计准则对本期财务报表无影响。

证券代码：

600816

股票简称：安信信托 编号：临

2014-033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14年10月9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九名

董事全部参加书面表决，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三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向芭莎公益慈善基金捐赠72万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

600816

股票简称：安信信托 编号：临

2014-034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暨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4年10月9日下午14:30以现场会议在上海

市徐汇区肇嘉浜路777号青松城大酒店三楼黄山厅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为10月9日上午9:30至11:30，下

午13:00至15:00；会议通知于2014年9月2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相关会议资料于2014年10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开披露。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的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5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83,419,12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40.3892%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154

所持有的表决权的的股份数

（

股

）

11,161,619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2.4578%

（三）本次大会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公

司董事长王少钦先生主持。

（四）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83,419,120(一亿八千三百四十一万九千一百二十)股，意见如下：

同意：182,976,240(一亿八千二百九十七万六千二百四十)股

占99.7585%

反对：308,059(三十万八千零五十九)股

占0.1680%

弃权：134,821(十三万四千八百二十一)股

占0.0735%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33,748,448(三千三百七十四万八千四百四十八)股,意见如下：

同意：33,305,568(三千三百三十万五千五百六十八)股

占：98.6877%

反对：308,059(三十万八千零五十九)股

占：0.9128%

弃权：134,821(十三万四千八百二十一)股

占：0.3995%

本议案通过。

（二）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33,748,448(三千三百七十四万八千四百四十八)股，意见如下：

同意：33,294,068(三千三百二十九万四千零六十八)股

占98.6536%

反对：297,059(二十九万七千零五十九)股

占0.8802%

弃权：157,321(十五万七千三百二十一)股

占0.4662%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33,748,448(三千三百七十四万八千四百四十八)股,意见如下：

同意：33,294,068(三千三百二十九万四千零六十八)股

占：98.6536%

反对：297,059(二十九万七千零五十九)股

占：0.8802%

弃权：157,321(十五万七千三百二十一)股

占：0.4662%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表决时本公司关联股东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回避表决的

关联股东持有的股份数为149,670,672股。

本议案通过。

（三）审议《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83,419,120(一亿八千三百四十一万九千一百二十)股，意见如下：

同意：182,964,740(一亿八千二百九十六万四千七百四十)股

占99.7523%

反对：311,059(三十一万一千零五十九)股

占0.1696%

弃权：143,321(十四万三千三百二十一)股

占0.0781%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33,748,448(三千三百七十四万八千四百四十八)股,意见如下：

同意：33,294,068(三千三百二十九万四千零六十八)股

占：98.6536%

反对：311,059(三十一万一千零五十九)股

占：0.9217%

弃权：143,321(十四万三千三百二十一)股

占：0.4247%

本议案通过。

（四）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33,748,448(三千三百七十四万八千四百四十八)股，意见如下：

同意：33,294,068(三千三百二十九万四千零六十八)股

占98.6536%

反对：336,380(三十三万六千三百八十)股

占0.9967%

弃权：118,000(十一万八千)股

占0.3497%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33,748,448(三千三百七十四万八千四百四十八)股,意见如下：

同意：33,294,068(三千三百二十九万四千零六十八)股

占：98.6536%

反对：336,380(三十三万六千三百八十)股

占：0.9967%

弃权：118,000(十一万八千)股

占：0.3497%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表决时本公司关联股东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回避表决的

关联股东持有的股份数为149,670,672股。

本议案通过。

（五）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83,419,120(一亿八千三百四十一万九千一百二十)股，意见如下：

同意：182,967,740(一亿八千二百九十六万七千七百四十)股

占99.7539%

反对：307,259(三十万七千二百五十九)股

占0.1675%

弃权：144,121(十四万四千一百二十一)股

占0.0786%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33,748,448(三千三百七十四万八千四百四十八)股,意见如下：

同意：33,297,068(三千三百二十九万七千零六十八)股

占：98.6625%

反对：307,259(三十万七千二百五十九)股

占：0.9104%

弃权：144,121(十四万四千一百二十一)股

占：0.4271%

本议案通过。

（六）审议《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33,748,448(三千三百七十四万八千四百四十八)股，意见如下：

同意：33,297,068(三千三百二十九万七千零六十八)股

占98.6625%

反对：307,259(三十万七千二百五十九)股

占0.9104%

弃权：144,121(十四万四千一百二十一)股

占0.4271%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33,748,448(三千三百七十四万八千四百四十八)股,意见如下：

同意：33,297,068(三千三百二十九万七千零六十八)股

占：98.6625%

反对：307,259(三十万七千二百五十九)股

占：0.9104%

弃权：144,121(十四万四千一百二十一)股

占：0.4271%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表决时本公司关联股东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回避表决的

关联股东持有的股份数为149,670,672股。

本议案通过。

（七）审议《关于公司与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署非公开发行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33,748,448(三千三百七十四万八千四百四十八)股，意见如下：

同意：33,297,068(三千三百二十九万七千零六十八)股

占98.6625%

反对：307,259(三十万七千二百五十九)股

占0.9104%

弃权：144,121(十四万四千一百二十一)股

占0.4271%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33,748,448(三千三百七十四万八千四百四十八)股,意见如下：

同意：33,297,068(三千三百二十九万七千零六十八)股

占：98.6625%

反对：307,259(三十万七千二百五十九)股

占：0.9104%

弃权：144,121(十四万四千一百二十一)股

占：0.4271%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表决时本公司关联股东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回避表决的

关联股东持有的股份数为149,670,672股。

本议案通过。

（八）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

份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33,748,448(三千三百七十四万八千四百四十八)股，意见如下：

同意：33,297,068(三千三百二十九万七千零六十八)股

占：98.6625%

反对：307,259(三十万七千二百五十九)股

占：0.9104%

弃权：144,121(十四万四千一百二十一)股

占：0.4271%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33,748,448(三千三百七十四万八千四百四十八)股,意见如下：

同意：33,297,068(三千三百二十九万七千零六十八)股

占：98.6625%

反对：307,259(三十万七千二百五十九)股

占：0.9104%

弃权：144,121(十四万四千一百二十一)股

占：0.4271%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表决时本公司关联股东上海国之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回避表决的

关联股东持有的股份数为149,670,672股。

本议案通过。

（九）审议《关于修改<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83,419,120(一亿八千三百四十一万九千一百二十)股，意见如下：

同意：182,967,740(一亿八千二百九十六万七千七百四十)股

占99.7539%

反对：307,259(三十万七千二百五十九)股

占0.1675%

弃权：144,121(十四万四千一百二十一)股

占0.0786%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33,748,448(三千三百七十四万八千四百四十八)股,意见如下：

同意：33,297,068(三千三百二十九万七千零六十八)股

占：98.6625%

反对：307,259(三十万七千二百五十九)股

占：0.9104%

弃权：144,121(十四万四千一百二十一)股

占：0.4271%

本议案通过。

（十）审议《关于制定<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14-2016� 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

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83,419,120(一亿八千三百四十一万九千一百二十)股，意见如下：

同意：182,967,740(一亿八千二百九十六万七千七百四十)股

占99.7539%

反对：307,259(三十万七千二百五十九)股

占0.1675%

弃权：144,121(十四万四千一百二十一)股

占0.0786%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33,748,448(三千三百七十四万八千四百四十八)股,意见如下：

同意：33,297,068(三千三百二十九万七千零六十八)股

占：98.6625%

反对：307,259(三十万七千二百五十九)股

占：0.9104%

弃权：144,121(十四万四千一百二十一)股

占：0.4271%

本议案通过。

（十一）审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变更注册资本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83,419,120(一亿八千三百四十一万九千一百二十)股，意见如下：

同意：182,967,740(一亿八千二百九十六万七千七百四十)股

占99.7539%

反对：307,259(三十万七千二百五十九)股

占0.1675%

弃权：144,121(十四万四千一百二十一)股

占0.0786%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33,748,448(三千三百七十四万八千四百四十八)股,意见如下：

同意：33,297,068(三千三百二十九万七千零六十八)股

占：98.6625%

反对：307,259(三十万七千二百五十九)股

占：0.9104%

弃权：144,121(十四万四千一百二十一)股

占：0.4271%

本议案通过。

（十二）审议《关于修订<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83,419,120(一亿八千三百四十一万九千一百二十)股，意见如下：

同意：182,967,740(一亿八千二百九十六万七千七百四十)股

占99.7539%

反对：307,359(三十万七千三百五十九)股

占0.1676%

弃权：144,021(十四万四千零二十一)股

占0.0785%

以下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33,748,448(三千三百七十四万八千四百四十八)股,意见如下：

同意：33,297,068(三千三百二十九万七千零六十八)股

占：98.6625%

反对：307,359(三十万七千三百五十九)股

占：0.9107%

弃权：144,021(十四万四千零二十一)股

占：0.4268%

本议案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瑛明律师事务所沙千里、王艳律师现场见证并发表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大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所通过的议案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安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十月十日

安 信 信 托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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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4年10月9日在广州市海珠区阅江中路688号保利国际广场北塔31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

由董事长宋广菊女士召集和主持，会议应到董事九人，实到董事八人，授权委托董事一人。

董事王小朝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并书面授权委托董事张振高先

生代表出席会议并表决。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

过了以下议案：

一、 董事会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关于公司拟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

案》。

同意公司在不超过人民币150亿元的范围内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可一次或多次发行，募

集资金将用于公司项目投资建设、偿还银行贷款、补充流动资金等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政

策要求的企业经营活动。

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全权处理与公司债务融资工具相关事宜，包括但不

限于：

1、在可发行的额度范围内，决定债务融资工具的具体品种，包括但不限于中期票据、短

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和资产支持票据等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认可的融资工具品

种，以及根据公司实际需要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安排；

2、 根据公司需要及市场条件决定每次发行的债务融资工具的具体条款和条件以及相

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及（或）修订每次实际发行的债务融资工具的品种、数量、金额、

发行价格、利率或其确定方式、发行地点、发行时机、期限、是否分期发行及发行期数、评级

安排、担保事项、发行时间、发行对象、发行方式、募集资金的具体用途、发行配售安排、承销

安排、还本付息安排等以及相关信息披露等与发行相关的一切事宜；

3、根据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实际需要，聘请中介机构，包括但不限于承销机构、评级机

构、律师事务所等，并谈判、签署及修订相关合同或协议；

4、如监管政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必须由公

司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事项外，可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或市场变化情况对每次发行的具体

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的调整；

5、具体处理与公司每次发行债务融资工具有关的事务，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并办理与

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有关的申请、注册或备案以及上市等所有必要手续及其他相关事宜；

6、办理与债务融资工具相关的上述未提及的其他事宜；

7、上述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二、董事会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制定公司〈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务融

资工具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三、董事会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

以上第一项议案须提交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具体事项详见公司

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的《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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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4年10月27日

股权登记日：2014年10月17日

本次股东大会提供网络投票

公司股票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10月27日上午9:30

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10月27日9:30至11:30、13:00至15:00

（四）会议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议案均采用相同的投票方式。 公司

将选择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投票。 投票表决时，同一

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为

准。 （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详见附件1）

（五）会议地点

广州市海珠区阅江中路688号保利国际广场北塔18楼会议室

（六）公司股票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

本公司股票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相关投资者应按照上交所发布的《关于融资融

券业务试点涉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有关事项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2年第二次修订）》以及转融通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关于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根据规定，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2/3以上通过。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14年10月17日（星期五），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

市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以本通

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

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员。

四、会议登记方法（股东登记表详见附件2、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3）

（一）登记手续

1、法人股东需持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

原件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个人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个人股东的授权代理

人须持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持股凭证、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股

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地点及登记资料送达地点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阅江中路688号保利国际广场北塔33层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510308

联系电话：020-89898833� �传真：020-89898666-8831

联系人：尹超 郭宁

（三）登记时间

2014年10月21至22日，上午8:30-12:00，下午2:00-5:30

五、其他事项

请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会议现场。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

场会议的所有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月十日

附件1：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一、投票流程

（一）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738048

保利投票

1 A

股股东

（二） 表决方法

本次股东大会共审议一项议案，按以下方式申报：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委托

价格

1

关于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1.00

元

（三）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四）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二、投票举例

（一）股权登记日(2014年10月17日)A�股收市后，持有“保利地产” A�股（股票代码

600048）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提案《关于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投同意

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048

买入

1.00

元

1

股

（二）如某 A�股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提案《关于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投反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048

买入

1.00

元

2

股

（三）如某 A�股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提案《关于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投弃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048

买入

1.00

元

3

股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一）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对于该股东投票申报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

细则（2012年第二次修订）》要求的议案，按照弃权计算。

附件2：股东登记表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登记表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登记参加贵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姓名/名称： 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

股东账户号： 股东持股数：

联系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邮编：

2014年10月 日

注：本登记表打印、复制或按照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3：授权委托书

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授权委托书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个人）出席2014年10月27日召开的贵公

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表决指示：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1

关于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备注：委托人应在本授权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

决。 本授权委托书打印、复制或按照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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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年9月，公司实现签约面积80.61万平方米，同比减少5.79%；实现签约金额116.06

亿元，同比增长20.70%。

2014年1-9月， 公司实现签约面积715.22万平方米， 同比减少9.18%； 实现签约金额

917.93亿元，同比增长3.52%。

由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

异，相关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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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公司获得房地产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茂名市博贺湾新城启动区三地块（宗地编号：WG2014-026、

WG2014-027、WG2014-028，项目具体位置见图1），项目用地面积约为142426平方米，

规划容积率面积约为356066平方米，成交总价约为12818万元。 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 项

目拟引入合作方共同开发。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汕尾市汕马路金町路段南侧三地块（宗地编号：

441502001007GB00070、441502001007GB00071、441502001007GB00072，项目具体位

置见图2），项目用地面积为342490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为680155平方米，成交总价

为31696万元。 土地用途为商住用地。 公司目前拥有该项目100%权益。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南两地块（项目具体位置见图3），其中

地块一（宗地编号：AF040122）用地面积约为22969平方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为110252

平方米，成交总价为155353万元；地块二（宗地编号：AF040140）用地面积约为32691平方

米，规划容积率面积约为127494平方米，成交总价为210000万元。 土地用途均为居住用

地。 项目拟引入合作方共同开发。

由于项目开发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

异，相关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十月十日

图1：茂名市博贺湾新城启动区三地块

图2：汕尾市汕马路金町路段南侧三地块

图3：广州市荔湾区芳村大道南两地块


